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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银发〔2014〕293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加强
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
及重要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，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，各政策性银

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海（市）分行，中国

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市分行，上海银行、上海农商银行，其他

城市商业银行上海分行，上海市各外资银行，上海市各村镇

银行，上海市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、

金融租赁公司、汽车金融公司、货币经纪公司、消费金融公

司，在沪持牌商业银行营运中心：

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稳定，进一步做好上

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工作，按照《中

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

作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4〕293 号）要求，我分行修订了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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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》（附件

一，以下简称《报告制度》（修订版））。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单位应认真研究落实《报告制度》（修订版），结

合实际，修改完善本单位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，力

求报告流程清晰有序、及时有效，进一步明确报告的具体要

求和相关责任人员。

二、各单位应明确专门负责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的

部门及负责人，并指定两名联络员，互为 A、B 角，确保联络

渠道顺畅。联络员如有变更，须立即上报。

三、重大事项应一事一报。具体报送格式参见《上海市

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》（附件二）。

四、各单位应每半年开展一次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

况自查工作，每半年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分行报送《上海市

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自查报告》（附件三），并逐项填写

《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自查表》（附件四），作为

自查报告附件同时报送。若报告期内无重大事项发生，仍需

报送零报告，《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自查表》（附

件四）逐项填零。

五、对我分行要求报送的其他各类信息，各单位仍应按

照相关文件要求及时报送。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

构稳健性评估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上海银发〔2011〕188 号）、

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开展大型有问题企业风险监测

工作的通知》（上海银发〔2013〕175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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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分行关于配合开展上海市金融稳定评估系统试运行银行数

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上海银函〔2013〕130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

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加强上海市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息报送工

作的通知》（上海银函〔2014〕9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

行关于加强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上海

银函〔2014〕10 号）等文件中涉及的金融稳定信息报送工作，

仍按照上述文件相关要求执行，并参照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

管理办法，纳入现场核查和综合评价范围。

六、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均需报送正式文件和电子文件。

情况紧急时，可以通过电话、传真等渠道报告，并于 2 个工

作日内书面报告。性质复杂且处置时间长的重大事项，根据

我分行的有关要求，实行日报制度，必要时增加报告频次。

涉密重大事项应通过保密渠道报送。

报送方式：正式文件加盖单位公章，通过纸质或扫描后

电子报送。电子文件通过上海城市金融网邮件系统报送至人

民银行上海分行信息报送/人民银行/Banks；未开通城市金融

网邮箱的机构，与我分行对口联系人商定。向日常监管部门

报送、抄送我分行的重要信息，可直接报送电子文件。

我分行联系人：

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银行上海（市）分行及上海浦东

发展银行、上海银行、上海农商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上海分

行、上海华瑞银行请联系：黄雪莹、谭紫蝶，20897302、

20897293。

村镇银行请联系：苗冬骁，208974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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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银行在沪法人银行及其上海分行请联系：楼碧冰，

20897423。

其他外资银行请联系：张瑾，20897307。

信托公司请联系：周正清，20897305。

财务公司请联系：王剑，20897275。

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、各政策性银行上海（市）分

行及其他机构请联系：郑振东，20897303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⒈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

告制度（修订版）

⒉《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》模板

⒊《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自查报告》模

板

4.上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自查表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2014 年 12 月 24 日


